
创新班学生异班修学课程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福建农林大学农林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严家显（农

林类）创新班（以下简称创新班）学生异班修学课程的申请、审批、

学分互认等环节的管理程序等内容。 

本规范适应于福建农林大学农林生物科学创新班学生异班修学课

程的管理。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应于本规范。 

2.1 异班修学 

    指学生参加本学籍所在教学班以外的教学班级或教学组织中修

学。异班修学可在本校本专业其他年段、本校其他专业、国内外其他

高校的相关专业、省级或以上批准具有独立法人的相关科研与学术团

体等机构的教学班或教学组织进行。学生异班修学可由学校、办班依

托学院、分流后所在专业统一组织，也可由学生个人自主组织。 

2.2 课程 

     指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实践环节、系列讲座、持续一定时数（天

数）的学术性活动等。所有课程按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任选课

进行属性分类。 

2.3 教学管理人员 

下列人员为教学管理人员： 

1）负责该教学班教学管理的教务员； 

2）负责该教学班学生管理的辅导员； 

3）专业分流后所在专业的负责人或系主任； 

4）创新班依托办班学院指定的其他教学或学生管理人员。 



3 管理程序 

3.1 申请 

学生向相关教学管理人员提出异班修学书面申请，个人申请异班

修学应附有异班所在教学管理机构的接受函（或文件）、拟异班修学的

课程清单。学校组织的异地交换学生申请时可免交接受函，暂免提交

课程清单。 

学校组织的异地交换学生申请时限，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学生

个人申请的异班修学应在修学前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提出。 

3.2 审批 

    学校（含办班依托学院、分流专业所在学院）组织的异地交换学

生申请的审批，按学校相关规定的程序和权责报批。 

    学生个人申请的异班修学申请的审批，由教学管理人员将学生异

班修学申请书提交创新班依托办班学院在 10 个工作日内审批，并报教

务处相关科（室）、学生处相关科（室）备案。 

     审批校外组织的系列讲座、持续一定时数（天数）的学术性活动

等的异班修学，应在审批表中由教学管理人员确定其修学取得合格证

明后可获得的相应学分数。 

3.3 修学课程的确定 

3.3.1 

   异班修学达一完整学期以上，所修课程经互认后总学分数应接近或

不少于异地修学期间原学籍教学班该期间计划的应修课程总学分数。 

3.3.2 

     学校组织的异地交换学生应在异地教学机构要求确定修学课程

前，通过相关联系方式向分流后所在专业的负责人或系主任提供异地

可选修课程清单。所在专业的负责人或系主任应指导学生选课，并予

确认课程清单。确认时，应按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的课程性质给以



确认课程的属性分类。 

3.3.3 

     个人申请的异班修学由分流后所在专业的负责人或系主任在申

请学生提供的拟异班修学的课程清单中直接确认，并给以课程属性分

类。 

3.3.4 

异班修学达一完整学期以上的学生，有条件的宜在异地选修原学

籍教学班该期间计划的应修集中安排的实验、实践课程相同或相近实

验、实践课程。 

由导师确定的个性化实践教学环节，可由导师指导进入异地实验

室修学。 

本校教学管理职能部门组织或批准的系列讲座、持续一定时数（天

数）的学术性活动等，按组织相关活动的文件规定确认。校外组织的

系列讲座、持续一定时数（天数）的学术性活动等，取得主办单位合

格证明后按审批时确定的学分数作为任选课程。 

3.3.5 

   确认的课程清单由申请者保留，应在学分互认时提供。   

3.3.6 

    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需要由相应组织进行答辩的实践课程，应

通过答辩取得成绩，不列为互认课程。 

3.4 学分互认 

3.4.1 

    异班修学学生申请学分互认时应按《福建农林大学学籍异动学生

课程学分互认申请表》要求填写表单。并附上经分流后所在专业的负

责人或系主任签名确认的课程清单与课程属性、异班管理机构签署的

学习成绩单。 



3.4.2 

   海外异班修学学生，宜提供所在异地教学班本科毕业规定修学总学

分数，以便换算学分。 

3.4.3 

   异地修学实验、实践课程及其成绩，宜提供异地教学机构与课程的

学习成绩单相同部门出具的证明。无异地教学机构出具证明的，可提

供由异地实验室负责人签名确认的书面证明、异地实验室指导教师签

名、给予成绩评定的实验或实践报告。 

3.4.4 

    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程，应按原确认的必修课程清

单互认为相同或相近课程。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中的选修课程，可

按异班课程原有名称直接认同。 

3.4.5 

     异班修学课程中无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中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或实践环节，异班修学课程所获学分换算后接近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

划理论课、独立开设的实验课或实践环节的学分总和的，可同时互认

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的理论课、独立开设的实验课或实践环节。 

     异班修学课程中有独立开设的实验课或实践环节，而原学籍教学

班教学计划中无独立开设实验课或实践环节的课程，可按学分比例换

算为互认的理论课程学分或其它相近课程，但其换算后互认学分总和

应接近原学籍教学班教学计划课程的学分总和。 

3.4.6 

     教学管理人员按经表单规定人员签署审核意见完整的《福建农林

大学学籍异动学生课程学分互认申请表》，给予互认。 

     表单规定人员因故不再校内未能签署审核意见的，由原学籍教学

班教学计划课程的负责教师或表单规定人员授权人签署审核意见。  



     由导师确定的个性化实践教学环节，应经导师审核确定成绩后，

连同异地证明材料交由表单规定人员复审后填入表单的“审核意见”

栏。 

3.4.7 

    经办教学管理人员应将《福建农林大学学籍异动学生课程学分互

认申请表》一份及其附件材料（含证明）原始文件作为教学管理材料

存档，备复审。 


